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交通部民用航空局榮譽顧問遴聘須知 
 
中華民國七十二年二月二十五日民用航空局企法(72)字第Ｏ一三七二號函訂定 
 
 
 
一、本局聘請榮譽顧問，依本須知辦理。 
 
 
 
二、具有下列各款資格之一者，得遴聘為本局榮譽顧問： 
 
(一)曾任本局簡任一級單位主管以上職務滿三年，成績優良經依法退休者。 
 
(二)曾任本局附屬機關簡任級主官滿三年，成績優良，經依法退休者。 
 
 
 
三、榮譽顧問有接受本局諮詢及出席指定之各項會議之義務。 
 
 
 
四、榮譽顧問為無給職，但於出席指定之會議或約請諮詢時，得酌給交通費或膳宿費。 
 
 
 
五、榮譽顧問聘期三年，期滿得視需要並徵得被聘人同意予以續聘，但如其身體健康欠佳不

勝諮詢或有其他不法有損名譽情事，得隨時解聘。 
 
 
 
六、榮譽顧問對本局業務，非經許可，不得對外發表意見。 
 
 
 



七、在本須知核定前，經已敦聘之榮譽顧問，應依本須知檢討處理。  


